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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互联网络对中国公民社会的作用》（Civil Society and the Internet in the P.R. 
China）是 2006 年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北京）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NGO 所的合

作科研项目，该项研究由阿登纳基金会（北京）资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NGO

所负责开展课题研究和撰写研究报告的工作。课题主持人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院长王名教授, 主要成员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NGO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吴伟博

士, CIM 专家, 访问教授 Berthold Kuhn 博士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NGO 研究所

研究助理盛珍. 

 

    在课题立项及研究过程中，得到了阿登纳基金会北京项目办公室容敏德先生、

邓音柯女士以及徐迎女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容敏德先生对于课题提出了很

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有价值的评论。徐迎女士在与阿登纳基金会的联系中，起了

重要的协作和桥梁作用，没有她准确严谨的翻译和沟通工作，课题研究人员就不可

能更好地与基金会就课题研究和写作问题展开准确充分的讨论和商议。课题研究伊

始，在课题主持人王名教授的具体组织下，康宝瑞教授、吴伟博士拟定了整个研究

计划。本项课题历时半年多，一共调研和访谈了北京地区 7家不同规模、不同性质

的 NGO 组织，通过这 7家 NGO 组织的跨案例分析得出本文的发现和结论。在访谈过

程中得到了这些 NGO 组织的大力配合和帮助，并且在课题研究中期的圆桌讨论会

中，他们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修改意见。需要指出的是，选取 7家 NGO 组织作为案

例研究的对象，也许远不足以代表中国大部分 NGO 组织的现实状况或图景，但是至

少能从一个侧面或者局部反映出互联网对 NGO 组织的真实影响和作用。这种典型案

例的分析方法，也许具有大样本分析不具备的优点，它更具现实有效性。 

 

 

 

 

 

 

 

 

 



 

第一章  序言和方法论 

 

自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举世瞩目。这种发展

与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大力建设分不开。为了加速推进信息化建设，缩小中国与

发达国家以及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中国在采用现代化技术推动互联网建

设和运用上下了很大决心。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在互联网技术方面的应用取得了

巨大成就。同时，经济社会的继续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催生了各类社团包括网上

社团、非政府组织的快速增长和多样化发展。诚然，目前中国的公民社会也面临着

一些发展障碍，例如注册问题，法律监管问题等。但是随着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

公民的社会规模和影响的增长是必然的。 

公民社会, 一般是指介于国家和市场之间的领域, 由登记注册和未登记注册

的、开展各种各样、不同大小规模的服务型和倡导型活动以及开展互益性和公益性

活动的非政府组织组成。关于公民社会的概念和非政府组织的定义，不同国家和民

族的看法各不相同。然而，这些术语在过去十年间迅速传播开来，一些国际组织、

国会、会议和研究项目已经对公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组织的演变、范围和限制作了分

析。据估计，中国目前大约有 30 万登记注册的 NGO 组织（包括协会、民办非企业

单位和基金会）。然而，实际数目包括小型自助团体（据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估计

的）可能接近 300 万。中国 NGO 组织的登记注册仍然受到限制，大体而言，NGO 组

织需要一家专业的业务主管部门监督其活动，而对于成立一家注册协会（社会团

体）和基金会所需的较高人员（成立协会需具备 50 人或 20 位机构法人）或资金要

求、尤其对有全国性劝募意向的 NGO 组织来说，这更是一种负担。中国政府正在积

极寻求改革国内 NGO 组织的制度框架，但对于是否或多或少赋予 NGO 组织尤其是规

模较小的 NGO 组织以权利，至今仍未明朗化。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和官

办 NGO 组织合作，包括与地方一级的合作。 

显而易见，基于互联网络的信息传播和大量共享的网络资源，已经对社团、基

金会和在不同领域内活跃的各种社会组织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互联网显示出了巨

大的潜力，它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和重塑社会团体生活。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得更



为快捷、经济和更为开放；跨区域的信息共享变得更加容易、便宜和较少受到控

制；互联网也对组织的科层、各种规则和程序产生了影响，由于信息的快速传递，

大大简化了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繁冗的审批和签约程序，节约了交易成本。 

本项研究旨在深入研究互联网对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我们选取7

家NGO组织作为案例研究的样本。这项研究与阿登纳基金会在中国所开展的工作有

密切关系。2005～2006年之间，针对公民社会的相关问题，阿登纳基金会组织了一

系列活动，包括它在2005年12月与中共国际秘书处共同举办的一次国际会议。该项

研究的主要问题有： 

 不同的公民社会组织在什么程度上使用互联网？ 

 网络传播在 NGO 组织的服务和倡导工作中起了什么作用？ 

 在使用互联网与其他组织进行交流和联络过程中，对 NGO 组织来

说，到底有什么机遇和限制？ 

 在发布网络信息时，对 NGO 组织来说，到底有什么潜力和约束？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我们的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法结合访谈调查，最初我们

与阿登纳基金会商议选取 2到 3家北京的 NGO 组织。然而，在重新考虑这项研究的

性质，并与一些 NGO 组织交谈同时向阿登纳基金会咨询之后，我们决定选取更多的

NGO 组织。我们选取了以下 7家 NGO 组织： 

 清华绿协  

 灿雨石社区参与行动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CANGO)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CPWF) 

 倍能中心(CBAC) 

 国际行动援助 

 中国发展简报 

这 7 家 NGO 涵盖了不同领域、不同大小规模、官办和民间、专业和非专业的

非政府组织。我们依不同的标准选择 NGO 组织。主要标准是选取不同种类的 NGO 组

织：政府附属的组织（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国际 NGO 组织（国际行动援助）、

国内组织（民促会、倍能中心、灿雨石）、地方 NGO 组织（绿协）、规模较大的



NGO 组织（国际行动援助、民促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规模较小的组织（倍

能中心和灿雨石）、不同组织状态的 NGO 组织（如国际行动援助没有注册但与科技

部签有备忘协议）、网络 NGO 组织（民促会）和以信息发布为主的 NGO 组织（中国

发展简报）。第二个重要标准是所选的 NGO 组织与德国发展合作、德国专家或清华

大学有着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尤其是清华绿协，也包括民促会、中国人口福利

基金会在某种程度上与上述机构有联系）。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

内容是有关 NGO 组织的基本信息、活动信息等；另一部分内容是关于所选 NGO 组织

使用互联网的情况。 

研究小组对选取的 7 家 NGO 组织进行了逐一访谈，并于 2006 年 11 月 8 日在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了一次座谈会。7 家 NGO 组织的代表、研究小组成员、

王名副院长、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的代表费小姐（Kathy Verheyen）参加了此次座谈

会。 

需要说明的是，选取 7 家 NGO 组织作为案例研究的对象，也许远不足以代表

中国大部分 NGO 组织的现实状况或图景，但与选择 2-3 家 NGO 组织相比，这至少从

一些国内规模较大的 NGO 组织角度提出了一些看法。另外，这种典型案例的分析，

也具有大样本分析不具备的优点，它更具现实有效性。 

 

 


